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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99  证券简称：抚顺特钢  公告编号：临2018-001 

 

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锦程沙洲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获得豁免要约收购义务批复及控股股东重整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8年1月2日, 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

到控股股东东北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东北特钢集团”）

关于重整进展的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东北特钢集团重整投资人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锦程沙洲股权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锦程沙洲”）已于近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

豁免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锦程沙洲股权投资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抚顺特殊

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2395号），批复内

容如下： 

一、核准豁免锦程沙洲因其他情形控制抚顺特钢496,876,444股股

份，约占抚顺特钢总股本的38.22%而应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 

二、锦程沙洲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锦程沙洲应当会同抚顺特钢按照有关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四、锦程沙洲在实施过程中，如发生法律、法规要求披露的重大事

项或遇重大问题，应当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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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事项外，公司控股股东东北特钢集团重整已取得国防科工局

《关于东北特殊钢集团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涉及军工事项审查的意见》

（科工计[2017]1134号）通过对东北特钢集团重整的军工事项审查；锦

程沙洲已收到商务部反垄断局《不实施进一步审查通知》（商反垄初审

函[2017]第327号）通过反垄断审查。目前，公司控股股东东北特钢集

团的重整尚处于执行阶段，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依据控股股东东北特钢集团的重整进展，按照有关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配合办理相关手续。相关的收购报告书、财务顾问

报告和法律意见书详见同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一月三日 


